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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我國銀行業者積極拓展海外據點，且往往

能追求到不錯的海外獲利成長。但這次，海外據點眾多、又是國

銀獲利優等生的兆豐銀行竟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重罰

一．八億美元，因此要求行政院應責成所屬主管機關必須落實分

層負責制度，讓各部門各憑專業各司其職，確實做好層層把關的

工作；再者，要強化董事會的職責，使其從更鉅觀與客觀的角度

檢視銀行的長遠運作，以解決「代理人問題」。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兆豐銀是否涉及為特定對象洗錢，檢調仍在調查。但檢視此次遭罰始末，可看出其最大敗

筆在於輕忽法遵專業人員的培養和配置，而本國和美國的反洗錢、反恐法規落差，又加重

了其間的認知差異。這點，從近兩年國內銀行業涉及的三起重大管理失當案，可以看到不

少蛛絲馬跡。 

二、二○一四年，中國大陸的「索力鞋業」發生倒帳案，台灣有六家銀行因受主辦行香港野村

國際公司之欺瞞，共放貸六○○○萬美元。撥款半月後，索力執行長即告失蹤，無異遭到

詐騙。約略同時，也是香港野村擔任主辦行的陸企「福斯特紡織」一億美元聯貸案，則在

二○一五年中爆發違約倒帳，使得八家國內銀行連帶受創。再看今年七月，第一銀行倫敦

分行遭植入惡意程式後，一路暢行無阻地入侵台灣總行軟體派送主機，進而使部分 ATM 自

動吐鈔，被外國盜領集團盜領逾八千多萬元新台幣。由此，可知國內銀行的安全監理及控

管問題不少。 

三、這三起事件中，前兩者為信用風險，肇因於銀行缺乏完整的財務、產業及總經分析檢核，

卻完全仰賴外國主辦行提供的資料為核貸依據，或誤信該行亦有參貸；不料，即驟然面臨

倒帳。第三起事件則是作業風險，是銀行內部作業之不當或失誤，使銀行面臨法律訴訟與

商譽損失的風險。這三起案件看似有別，但究其根源，皆出自主事者過於追求短期經營績

效和發展機會，將財務報表數字當成關鍵績效指標，卻輕忽企業的永續經營，形成經濟學

上所謂的「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委託人受代理人之牽累而利益受損。 

四、由於台灣市場胃納有限、銀行家數過多，且國內利率不斷下滑，使銀行經營相對艱困。相

形之下，海外分行的利率較高，擁有存放利差的獲利空間，拓展海外分行往往可使獲利更

為亮麗，國內銀行因此致力擴展海外分行業務。以兆豐為例，今年首季的海外獲利，即占

整體獲利的六成。 

五、兆豐遭重罰案，也凸顯國內銀行長期不重視法遵、後台等部門，導致法遵部門功能矮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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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試想，兆豐紐約分行的法遵主管，竟由業務主管兼任，足見其獨立性與專業度堪憂

。近年來，匯豐、花旗等跨國金融機構均因遭到美國重罰，而大幅擴增法遵員額；相形之

下，我國銀行的經營成本顯然「省很大」。如此精省的結果，再對比聯貸案、投資案等徵

信不確實所肇致的高風險，這些海外分行的高獲利，其實不是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上。 

六、再看索力等倒帳事件，由於授信單位的績效和利差及授信額度連動，這也使得風險管控單

位因面臨前線單位追求商機的壓力，而無法確實執行職責。第一銀行 ATM 遭駭，部分原因

也與經營者為節省成本而未積極更換新機有關，以致形成資安漏洞。 

七、要彌補這些銀行經營文化上的漏洞，首先，必須落實分層負責制度，讓各部門各憑專業各

司其職，確實做好層層把關的工作；再者，要強化董事會的職責，使其從更鉅觀與客觀的

角度檢視銀行的長遠運作，以解決「代理人問題」。至於打亞洲盃和力求「台商在哪、服

務就到哪」的全球化，雖然還要繼續追求，但除了應斥資聘請好的國際法規遵循人才，外

派主管要考量專業知識佳、經驗豐富、語言能力強等要件，更必須選擇熟稔外派國文化及

政府法規的人才。 

（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兆豐金控因違反美國洗錢防制申報規定，

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重罰 1.8 億美元，約新台幣 57

億元，然經歷兆豐案後，國內金融界應亡羊補牢；要求行政院責

成所屬負責監理機關除了應搜集國際金融監理法規、各國政策等

資料，加強對國內金融機構的資訊提供外，國內監理規定也應檢

討強化，與國際接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兆豐金控因違反美國洗錢防制申報規定，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重罰 1.8 億美元

，約新台幣 57 億元，舉國震撼。鑑於兆豐金是國內最重要的公營金控之一，案情涉及台美

兩方，且於政黨再度輪替後不久爆發，讓許多人回想起 8 年前政黨輪替後爆出的阿扁總統

洗錢案，因而各種批評、檢討、揣測與陰謀論傾巢而出，甚至箭指馬英九前總統與蔡英文

總統親人。 

二、根據兆豐金的說法，此案發生主要是在 5 年前，兆豐銀行根據巴拿馬政府的規定，清查兆

豐銀行在巴拿馬兩家分行的帳戶，對無法聯絡到帳戶人的帳戶即採關閉方式；但是去年紐

約州金融服務署金檢時發現，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對當地匯到巴拿馬分行已關閉帳戶的資金

，採退回方式處理，未根據防制洗錢規定向監理單位申報；兆豐銀行分行的法遵人員則為

此與 DFS 辯駁，最後換得重罰 57 億元的結果。 

三、以此觀之，似乎是純然的金融監理業務，但各種政治陰謀論的揣測，卻在電視談話性節目

及社群媒體喧騰不已，也有幾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據以評論，引起社會爭議。主要指涉前


